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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8 月 9 日 07 时 43 分左右，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

站在卸油作业时，在油罐区阀门井内发生一起中毒死亡事故，造

成两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260 万元。 

事故发生后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

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第十九条的

规定，按照县人民政府《关于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（国能）

两名工作人员死亡事故授权调查的批复》（民政〔2025〕254 号）

要求，成立了由县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县纪委、县公安局、县商务

局、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县总工会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等 9 个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和业务干部、安全专家为成员的“8·9”

中毒事故调查组。同时，邀请县检察院、县法院派员全程监督。 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事故现场勘验、调查询问、查

阅资料等方法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财产

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，提出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

任人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防范措施和整改

建议，形成了事故调查报告。经调查认定：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

油站“8·9”事故是一起违规操作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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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故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

1.事故法人单位。民和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，成立于 1952

年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632122015024937G，法定代表人：

陈海寿，身份证号：632122197609090910，联系电话：1389731

9290，主要职责：负责重要生产资料的储备、调运和供应工作，

恢复新建基层社、领办专业合作社和建立村级服务社“三社”建

设；发展农村电商、土地托管和产地市场等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综

合平台等工作。 

2.事故单位。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，成立于 2002 年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21271049480XP（1-1），地址在海东市

民和县中川乡光明村，法定代表人：甘海忠，身份证号：63212

2196702157556，主要经营：润滑油、柴油、汽油、农机、化肥、

煤炭销售。（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3.行业监管部门。民和县商务局是县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科

级，挂民和县回族土族自治县商务局牌子。法定代表人：汪小成，

身份证号码：632122197806222011，联系电话：13909729725，

下设民和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为商务局管理的公益一类副科级

事业单位，局办公室、财务室、综合办公室、业务办公室等 4 个

科室。核定行政编制 5 名，事业编制 6 名。           

4.属地政府。民和县中川乡人民政府位于民和县最南部黄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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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岸，距县府驻地约 88 公里，法定代表人：刘培俊，身份证号

码：632122198310070055，联系电话：13897729536。全乡总面

积 137 平方公里，辖 21 个村、169 个社，平均海拔 1760 米，属

纯脑山地区。全乡耕地面积 48418 亩，共有 6284 户 26413 人，

有汉、藏、回、土等 4 个民族，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94.3％。全

乡现有干部职工共有 46 人，党支部 22 个，党员 749 人。 

（二）加油站承揽情况 

1.加油站概况。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位于青海省海东市

民和县中川乡光明村，占地面积 596.67 ㎡，为三级加油站，站

内设置站房一座，站房建筑面积 260.0 ㎡；辅助用房一座。站内

设置钢架结构加油罩棚一座，面积 312.5 ㎡，罩棚下设置双枪加

油机 3 台，其中：汽油加油机 2 台、柴油加油机 1 台。站内设置

非承重罐区一座，30 ㎡卧式 SF 双层汽油储罐 2 座、30 ㎡卧式 S

F 双层柴油储罐 1 座。 

2002 年根据民和县计划委员会文件（民计〔2001〕178 号）同

意建设，2002 年根据民和县公安消防大队（民公消监验〔2002〕00

02 号）文件，通过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，加油站产权隶属于

民和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。2018 年根据民和县工业和商务局文

件（民工商〔2018〕151 号）进行了双层罐改造。2023 年 9 月 18

日取得海东市商务局核发的《成品油零售经营综合许可证》(油

零售证书第 6302224102 号），许可内容：汽油、柴油、煤油，

有效期自 2023 年 9 月 18 日至 2026 年 9 月 18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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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经营管理权承包情况。2014 年 1

月 1 日，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与承包人韩志国签订了《官亭

供销社加油站租赁合同》，甲方为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，乙

方为韩志国，乙方承包期限为 17 年(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

30 年 12 月 30 日止），年承包费 12.6 万元，按年支付。协议明

确了乙方的安全管理义务及责任，乙方承包期间，独立投资经营

管理、独立承担经营管理风险，独立承担经营管理责任、独立负

责安全经营管理责任，但该协议未明确甲方的监督检查权、管理

职责履行情况。 

3.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相关人员取证情况 

韩志国，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负责人，证件类别：危险

化学品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管理资格证，证件号：63212819770

4300515，有效期：2023 年 3 月 6 日至 2026 年 3 月 5 日，发证

机关：青海省应急管理厅。 

韩子轩，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安全员，证件类别：危险

化学品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证，证件号：632128200

001050534，有效期：2023 年 4 月 7 日至 2026 年 4 月 6 日，发

证机关：青海省应急管理厅。 

（三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

1.上级主部门：民和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作为民和县官亭供

销社加油站的上级主管单位，制定了 2025 年安全生产工作计划，

修订完善了《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》和《应急预案体系》，开展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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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的安全生产检查工作，但在对加油站的安全管理存在不到位、

安全制度执行不严不实、未及时督促加油站开展安全教育培训、

未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等，导致事故发生 

2.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。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已建

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，设置了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明确了

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，配备了安全管理人员。该企业法人甘海

忠、承包负责人韩志国虽履行了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

但存在履职不到位，工作开展不深入；该加油站制定了各项规章

制度、操作规程和应急救援预案等，编制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

划，但未按照规定制定专项预案，未组织开展应急演练，未组织

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企业法人甘海忠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

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、管理，未按照规定开展定期安全检查。 

3.行业监管部门：民和县商务局能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

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认真贯彻

落实上级有关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，及时召开有关安全生产工

作会议，制定相关安全制度及签订安全责任书，开展安全生产检

查工作。民和县应急管理局能够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

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原则，积极落实上级

安全生产会议精神，定期组织安全生产检查工作。             

4.属地政府：民和县中川乡人民政府能按照安全生产属地管

理原则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安全生产

工作会议精神，组织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，开展安全生产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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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 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 

经事故调查组回放监控视频显示：2025 年 8 月 8 日 18 时 3

1 分 46 秒，民和县官亭供销社站的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卸油前的

准备工作。18 时 31 分 46 秒，韩子轩打开了卸油口盖；18 时 33

分 02 秒，韩子轩手持钥匙打开 92 号汽油阀门的井盖并下井打开

了计量孔；18 时 33 分 43 秒，运油罐车辆（青 A4339Z）驶入该

加油站；18 时 35 分 36 秒，司机王海明连接卸油软管，未连接

油气回收软管，安全员韩子轩穿拖鞋开展作业。18 时 38 分至 1

8 时 58 分，卸油作业完成，共用时 20 分钟。19 时 1 分 32 秒，

运油罐车辆（青 A4339Z）驶离加油站。卸油过程中押运员全程

未下车，作业现场未放置灭火器与灭火毯。 

19 时 1 分 35 秒，韩子轩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穿拖鞋下井作

业，期间三次探头通风换气，2 分 32 秒出阀门井；19 时 8 分 50

秒，马文学擦拭卸油口，9 分 41 秒关闭卸油口盖；19 时 10 分 4

0 秒，马文学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进入 92 号汽油阀门井关闭计

量孔时，被困于阀门井内。19 时 15 分 37 秒，韩子轩发现马文

学被困，查看阀门井内状况，16 分 08 秒下井拉拽、推举马文学

未果；19 时 17 分 03 秒，韩子轩返回地面寻找救援工具（梯子）；

19 时 17 分 40 秒，韩子轩再次下井施救，17 分 47 秒韩子轩出井，

过程中有两次掏手机动作，但未拨打任何救援电话。19 时 18 分

05 秒，韩子轩第三次下井施救，18 分 28 秒回到地面且出现明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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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毒症状。19 时 19 分 22 秒，韩子轩第四次下井，由于四次下

井均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，最终两人一同被困井中。8 月 9 日早

晨 7 时 43 分进站加油人员发现并报警。 

事故现场勘验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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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 

事故共造成 2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260 万元。 

死者：韩子轩(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安全员），男，25

岁，身份证号：632128200001050534，户籍地：青海省循化县街

子镇团结村 371 号。 

马文学(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加油员），男，25 岁，身

份证号：632127200008100411，户籍地：青海省化隆县甘都镇东

四村 86 号。 

（六）其他情况 

2025 年 8 月 8 日，小雨转阴，东南风，风力 2 级，气温 16

-19℃，空气质量指数 26，优。 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

（一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

事故发生后，民和县应急、商务、公安、消防等部门工作人

员抵达现场，迅速展开现场管控工作，及时疏散周边无关人员，

并设置警戒区域。民和县消防救援大队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对

阀门井内进行了气体探测。鉴于井内仍存在有毒有害气体的可能，

消防救援人员采取气体检测等措施后，确认安全后进入井内救援。 

（二）事故信息接报及相应情况 

8 月 9 日 7 时 43 分，民和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群众

报警。当日 7 时 59 分，县公安局中川派出所民警通知 120 急救

中心协同处置；8 时 2 分，县第二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到达现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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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时 12 分，民和县消防救援大队值班室接到公安局转警，迅速

调派官亭镇消防救援站 1 辆消防车及 5 名指战员到达现场，大队

值班干部随行出动。8 时 35 分，民和县应急管理局接到消防救

援大队的报告。9 时 40 分，民和县应急管理局相关人员抵达现

场后，迅速协调消防、公安人员维持秩序，疏散围观群众，进行

现场处置。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，县委副书记马忠录随即到达事

故现场，在了解相关情况后要求及时开展事故救援、事故调查和

善后处置等工作，民和县应急管理局在核实了解相关情况后立即

上报县委县政府和省市上级部门。 

（三）医疗救助和善后情况 

民和县第二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确认马文学、韩子

轩已无生命体征，因两人已确认死亡，未进行进一步医疗救治。

韩子轩、马文学的善后赔偿事宜已达成协议，死者家属无异议，

事故善后工作已处理完毕。 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 

在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，各部门迅速响应，现场管控措施得

力，有效防止了无关人员误入危险区域，避免了事故的进一步扩

大。此次事故显现出加油站自身执行安全规章制度不严、安全防

范意识淡薄、应急处置能力不足等问题。 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及性质 

按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原则，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、

查阅资料、调查取证、采样检测和专家分析论证，查清了事故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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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。 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 

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在进行卸油作业时，违反《加油站

作业安全规范》（AQ3010-2022）相关规定，违规作业，作业人

员在阀门井内中毒昏迷，导致事故发生。施救人员未采取安全防

护措施，盲目施救，在井内中毒昏迷，致使事故扩大。 

（二）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

1.依据山东腾翔产品检测有限公司 8 月 15 日出具的油品检

验检测报告，该 92 号汽油为合格油品。  

2.依据甘肃国信润达分析检测中心专业人员的现场勘查与

采样，8 月 20 日出具的《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油气回收检

测报告》鉴定，已排除 92 号阀门井法兰盘及管道气体泄漏的可

能性。 

3.根据青海领创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 8

月 9 日现场勘验、分析论证及 8 月 23 日出具的《初步技术分析

报告》认定，该加油站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，违反《加油站作

业安全规范》（AQ3010-2022）的操作规范；危险化学品运输公

司青海海联危险品运输公司的卸油车（青 AA4339Z）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。 

4.根据青海省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研究管理中心 8 月 20 日

出具的血液检验报告，已排除一氧化碳中毒致死的可能性。 

5.根据上海市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 9 月 18 日出具的司法鉴



  
 

 
— 11 

— 

定意见书，马文学与韩子轩两人血液中均检出硫离子和丙烷、正

丁烷、异丁烷、正戊烷、异戊烷、1-丁烯成分。 

经排除油气管道泄漏及油品不合格、一氧化碳中毒等诸多因

素，结合上海市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鉴定报告。调查组调查人员

综合分析判断，该事故主要原因为事故阀门井内聚集大量汽油蒸

气和硫化氢混合气体，造成作业和施救人员中毒。 

（三）间接原因分析 

1.青海海联危险品运输公司运油车（青 AA4339Z）司机王海

明，未使用油气回收连接软管对罐内油气进行回收处理，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。 

2.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甘海忠、韩志国均未在签订的承

包协议中明确甲乙双方的安全管理职责，未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

生产管理职责，未按规定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未按规定组织

开展应急演练，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

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

一条之规定。 

  四、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

（一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（2 个） 

1.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虽然编制了生产安全事故综合

应急预案，但未按照规定按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，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八十一条之规定；未组织开展安全生

产教育培训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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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款、第四款之规定；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

管理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；未检查确认油罐计量孔密闭运行状态，

未使汽油罐计量孔上阀门处于关闭状态，违反了《加油站作业安

全规范》（AQ3010-2022-5.2.7），综合以上违法行为该站对事故

负主要责任。建议由民和县应急管理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，对民和县官亭供销社

加油站经营主体予以人民币 700000 元（柒拾万元）的行政处罚。 

2.青海海联危险品运输公司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正常使用

油气回收装置，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。建议由民和县生态环境局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之规定对青海

海联危险品运输公司予以行政处罚，处罚结果报事故调查组备案。 

（二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个人（2 人） 

1.甘海忠，男，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法人，未履行主要

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该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；未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

调、管理，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该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

理责任，建议由民和县应急管理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九十四条、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予以人民币 300

00（叁万元）的行政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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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韩志国，男，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承包负责人，未履

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该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，

建议由民和县应急管理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予以对韩志国处上一年年收入 40%的行

政罚款，计人民币 21600 元（贰万壹仟陆佰元）。 

（三）建议移送公安机关涉嫌刑事责任人员（1 人） 

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承包负责人韩志国：作为加油站主

要负责人，未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其行为涉嫌构

成重大责任事故罪，建议移送民和县公安局依法处理。 

（四）免于追责人员（2 人） 

马文学，男，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加油员，该员工违反

《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》之相关规定，进行违规操作卸油作业，

导致事故发生，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，但因其在事故中死亡，建

议免于追究责任。 

韩子轩，男，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安全管理员，该员工

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，盲目施救扩大事故后果，对事故负有间接

责任，但因其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于追究责任。 

（五）行业监管部门、属地政府相关人员处理建议 

1.民和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作为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

的上级主管单位，存在对加油站安全管理不到位、安全制度执行

不严不实、未及时督促加油站开展安全教育培训、未定期开展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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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演练等，导致事故发生，建议县政府分管安全生产的领导对相

关负责人进行安全生产约谈，以压实安全生产行业主管责任。 

2.中川乡人民政府能够按照安全生产属地管理原则，严格落

实属地管理责任，认真执行上级关于安全生产的会议精神，组织

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，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。但在对民

和县官亭供销社加油站的日常安全隐患排查上检查不够彻底，建

议县政府分管安全生产的领导对乡政府分管领导进行安全生产

约谈，以强化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责任意识。 

3.民和县商务局能够严格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

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工作要求，认真执行上

级关于安全生产的会议精神，按时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

动，定期对行业领域开展督导检查工作。但在对民和县官亭供销

社加油站的安全监管上存在工作不到位、不细致，建议县政府分

管安全生产的领导对相关分管领导进行安全生产约谈，以提高行

业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水平。 

4.民和县应急管理局严格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

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原则，积极落实国家和

省、市、县安全生产会议精神和工作部署，按季度组织开展安全

生产督导检查和各类专项整治行动。但在对民和县官亭供销社加

油站推进风险分级管控工作中存在短板弱项和薄弱环节，建议县

政府分管安全生产的领导对相关分管领导进行安全生产约谈，以

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行业监管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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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

针对本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，为深入汲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

三，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属地政府、监管部门、企业主体责任，严

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提出以下整改防范措施建议： 

（一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压实属地管理责任。牢固树立安

全意识，全面压实属地责任。一是要严格落实《地方党政领导干

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》，认真对照《青海省“管行业必须管安

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必须管”安全实施细则》《民和

县各级党委政府及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职责》，加强各级党委、政

府及行业部门的安全生产职责，及时研究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

突出问题，构建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

的责任体系。二是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。

以此次事故为镜鉴，举一反三，严格按照危险作业安全管理相关

规定，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，聚焦加油站储罐区、地下管

沟、加油机内部空间等易发生中毒、窒息、燃爆事故的场所，对

本辖区范围、本行业领域内危险作业环境进行全覆盖排查、全方

面落实，特别关注隐蔽性作业区域，建立详尽的排查台账，围绕

企业应急预案、安全培训、审批流程、演练实操、防护装备配备

等关键环节，逐项核查企业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，制定精准防

控方案，杜绝类似问题隐患。 

（二）提升安全监管能力，压紧行业监管职责。行业主管部

门要紧绷安全生产弦，扛牢安全监管责任，强化部门协调配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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扎实开展问题隐患排查整治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。一是强化

安全监管能力提升。深刻反思本次事故暴露出的安全监管方面存

在的问题，组织开展安全监管执法能力培训，着力提升乡镇、监

管部门安全监管人员督导检查、指导督促、发现解决问题等工作

能力。建立健全工作落实情况“回头看”工作机制，持续加强和

规范安全监管执法，督促企业自检自查、跟踪问题隐患排查整改

等，坚决杜绝执法检查流于形式、停在表面。二是加强重点领域

排查整治。要结合全县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和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

年行动，聚焦危化品、石油天然气、烟花爆竹、建筑施工、工贸、

消防等重点领域，督促企业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，

全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，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

题严格落实执法措施，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。 

（三）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全面排查风险隐患。各企业要树

牢红线意识、底线思维，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，全面落

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。一是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严格落实安全生

产管理职责，进一步健全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生产教

育培训、隐患排查治理、安全生产考核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定

期修订应急预案，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救援演练，切实提高从业

人员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。二是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教育培

训。要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，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
训的时间、内容、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，切实提高作业人员安

全意识，使其具备必要的安全知识，坚决杜绝未经培训上岗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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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要完善危险作业审批制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，加强危险作

业安全教育培训并考核，严格落实危险作业审批程序和现场管理，

配齐配全危险作业防护用品，规范劳动防护用品领用管理，教育

作业人员正确佩戴和使用防护用品。四是要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

识评估，系统排查隐患，建立隐患整改台账，明确整改责任人、

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，及时消除隐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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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 长：韩溢德  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、局长 

副组长：马占龙  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 

朱子祥  县商务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

成  员：雷文霞  县纪委监委派驻第二纪检组组长 

张新红  县纪委监委派驻第二纪检组成员 

孙永春 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质管科科长 

罗吉庆  县总工会办公室主任 

石坚生  县城管局劳动监察大队队长 

赵学良  中川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

马全虎  县公安局中川派出所所长 

白生辉  县应急管理局干部 

罗永平  县应急管理局干部 

马海元  县应急管理局干部 

闫  忠  注册安全工程师 

张瑞祥  注册安全工程师 

 


